
國立臺南大學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107 年 9 月 18 日第三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107年 12月 25日第四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111年 6月 20日第二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依據： 
本標準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訂定之。 

第二條 目的： 
       為使本校工作場所之教職員工生對於作業時之工作安全及衛生有所依循，特制定本作 
       業標準。 

第三條 適用範圍： 

本校所有例行性或非例行性之作業，具有危害風險作業者，皆應實施工作分析後，擬

訂安全作業標準。 

第四條 名詞解釋： 

       作業標準：係指規定作業條件、作業方法、管理方法、使用材料、使用設備及他之安 

       全衛生應注意事項等相關之基準。 

第五條 安全作業標準製作步驟(圖一)： 

(一) 選擇作業，依本標準第四條選擇作業依據決定應擬定作業標準之優先次序。 

(二) 實施作業分解（分析），就作業觀察、分析，參考過去之事故或災害紀錄等，做作業

之改善。 

(三) 訂定作業標準之草案，需單位內相關人員(教師、技術人員、設備或儀器廠商)共同參

與，就「安全性、簡易性、可行性」等方面檢討，並徵詢所有作業人員之意見。 

(四) 決定作業標準，由單位主管或實驗室負責人訂定。 

(五) 指導作業標準，由單位主管或實驗室負責人指示實施作業指導，教育訓練。 

第六條 選擇作業依據： 

(一) 經常性使用之設備、儀器。 

(二) 經常性之維護保養作業。  

(三) 常規性實驗配置作業或操作流程。  

(四) 新的設備、程序改變後或新增加的作業。  

(五) 失能傷害頻率高的作業。  

(六) 傷害嚴重度高的作業。  

(七) 曾發生事故的作業。  

(八) 具有潛在危險的作業。  

(九) 非經常性的或臨時性的作業。 

第七條 實施作業分析與注意事項： 



(一) 確認作業名稱，作業之始終。  

(二) 二人以上共同作業，應決定個別基本動作之擔任人員。  

(三) 確認使用之原物料及工具。  

(四) 確認必備防護具及設備防護裝置等。  

(五) 若為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電氣修復、放射性物質操作、特殊儀器操作等法規另訂有規

範，應從其規範。其他設備、儀器、實驗操作資格由設備保管單位/人員或實驗室負責

人規範之。  

(六) 實施作業分解，將單位作業細分為準備、主體、整理等三大作業要素。時序細分為作

業前、作業中及作業後。  

(七) 有關基本動作的順序及方法，避免不合理、不經濟、不均勻、不順暢的動作。  

(八) 找出不安全因素並與安全措施對應。如何發現潛在危險及可能之危害等不安全因素： 

1. 物理性危害： 

(1) 是否高溫燙傷或低溫凍傷或產生蒸氣？ 

(2) 是否紫外線/紅外線危害？ 

(3) 是否震動而不穩固？ 

(4) 是否產生噪音？ 

(5) 是否照明不足? 

(6) 是否通風不良? 

(7) 是否有感電或漏電之風險? 

(8) 是否會陷入、絆住、捲入或夾住於物件中？ 

(9) 是否會滑跤或絆倒？是否會跌在同一平面上或墬落至另一平面？ 

2. 化學性危害： 

(1)是否化學品噴濺？ 

(2)是否強酸或強鹼之化學品？ 

(3)是否高揮發易燃原料？ 

(4)混合過程，是否產生有害的暴露，如：釋放高熱、有毒氣體、蒸氣、煙霧等。 

(5)是否會導致火災或爆炸? 

(6)是否會導致缺氧或窒息? 

3. 生物性危害： 

(1)是否導致病媒孳生?  

    (2)是否人員會被病菌傳染?  

    (3)是否會被動物咬傷/抓傷? 

4. 人因性危害： 

(1) 是否在推、拉或舉物時過度用力而受傷？ 



(2) 是否搬運超過荷重? 

(3) 是否搬運姿勢不當，導致肌肉傷害? 

(4) 是否因重複性作業，導致肌肉酸痛? 

  (九) 分析危害點並作好防護措施，過程中發生意外，應寫明對應之事故處理方法。 

  (十) 安全作業標準內容與格式，請參照附表一或附表二，並參考相關範例(附錄)。 

第八條 訂定安全作業標準 
       由實驗室負責人或操作人發起，召集相關人員共同制定後，公告施行。若為共同儀器 
       或設備，必要時，經由系所/學院或其他相關會議討論後實施。 
第九條 安全作業標準之修正： 
       安全作業標準並非一成不變，需隨下列情況而隨時修正或定期修正。 

(一) 發生事故時，安全作業標準應就事故原因予以修改或增刪。 
(二) 工作程序變更時即修訂。 
(三) 工作方法改變時亦應重新分析，以符實際需要。 

第十條 本標準經本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__________________安全作業標準 

作業種類：

作業名稱：

作業方式：

處理對象：

處理器具：

防護器具：

工 作 步 驟 工  作  方  法 不 安 全 因 素 安 全 措 施 事 故 處 理

圖

解

儀器全圖   與  不安全點指示 

填表人：      實驗室負責人： 發行日期：



附表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安全作業標準 
 

作業種類區分： 

單位作業名稱： 

作 業 方 式 ： 

使用處理材料： 

使用器具工具： 

防 護 器 具 ： 

資 格 限 制 ：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 

    (2) 

    (3) 

2.作業中： 

(1) 

    (2) 

    (3) 

3.作業後： 

(1) 

    (2) 

    (3) 

二、事故處理： 

   (1) 

    (2) 

 

發行日期： 

製作人： 

實驗室負責人： 
 



附錄1-1  安全吸球 安全標準作業(範本) 

作業種類區分： 溶液作業 

單位作業名稱： 實驗室常見作業 

作 業 方 式 ： 個人作業 

使用處理材料： 液體 

使用器具工具： 安全吸球、玻璃吸管 

防 護 器 具 ： 實驗衣、護目鏡、手套 

資 格 限 制 ： 無 

工作步驟 工作方法 不安全因素 安全措施 事故處理 

1. 工作前

1-1 確認球體無

龜裂，材質

無老化造成

彈力下降 

無 無 無 

2. 工作中

2-1 按住 A (或

1) 控 控 制

閥，並捏扁

吸球。 

2-2 將吸管接於

安全吸球下

方。 

2-3 將吸管尖端

微微微伸入

溶液，並利

用 按 壓  S 

(或 2) 控制

閥，使溶液

吸入至設定

體積。 

2-4 將吸管移至

欲盛放溶液

之 容 器 內

部，按壓 E 

(或 3) 控制

閥使溶液流

出。 

2-1 安全吸球控

制 順 序 錯

誤，造成液

體噴濺 

2-1 應熟悉安全

吸球操作程

序，且避免

過快吸入液

體 

2-1 於工作前確

實檢查酒精

含量 

2-2 緊急啟動滅

火程序 

2-3 通知場所負

責人或管理

人、系(所)辦

公室。 

2-4 受傷人員送

衛保組或醫

院治療 。 

2-5 緊急啟動滅

火程序 

3. 工作後 3-1 使用完畢將 3-1 安全吸球無 3-1 插入球體體



吸管與安全

吸球分離 

法與吸管分

離 

內時，只要

插入 0.5cm

即可，不可

過深入 

圖

解 

製表人：000            實驗室負責人：  000              發行日期:2019-01-20 

備註：本安全作業標準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或實驗室請依實際需求修改。 



附錄1-2  酒精燈使用 安全標準作業(範本) 

作業種類區分： 加熱作業 

單位作業名稱： 實驗室加熱作業 

作 業 方 式 ： 個人作業 

使用處理材料： 95%乙醇、工業酒精 

使用器具工具： 酒精燈、瓶蓋、燈芯 

防 護 器 具 ： 火柴棒、實驗衣、護目鏡、取物用具及隔熱手套、滅火(防火)毯 

資 格 限 制 ： 無 

工作步驟 工作方法 不安全因素 安全措施 事故處理 

4. 工作前

1-1 檢查瓶身是

否有破損、

裸露燈芯不

超出 3mm 

1-2 加 添 酒 精

時，必須以

漏斗為之，

且只能添至

五分滿，亦

不可少於三

分之一 

1-2 添加酒精時

外溢，造成

酒精外洩 

1-1 添加酒精時

應使用漏斗

並緩慢添加 

1-1 將洩漏之酒

精擦拭及揮

發乾淨 

5. 工作中

2-5 點燃前，先

取下燈罩，

立 置 於 桌

上，然後點

燃火柴棒，

以水平方向

接近燈蕊。 

2-6 使用中，如

需將燈體移

高時，應使

用鐵架，不

可以書籍或

木塊等物墊

高 

2-2 酒精燈內酒

精過少，造

成燃燒時產

生異味及酒

精燈之爆裂 

2-3 外溢之酒精

造成他處起

火 

2-4 酒精燈基座

不穩造成傾

倒，引發火

災 

2-5 人員遭到明

火或物品燙

傷 

2-2 應注意酒精

存量，如有

少於三分之

一時，立即

更換。 

2-3 時刻留意燈

體溫度，如

燈體發熱，

立即熄滅停

用。 

2-4 酒精燈點火

前應確實檢

查是否有外

溢之酒精，

並 擦 拭 乾

淨。 

2-6 於工作前確

實檢查酒精

含量 

2-7 可用濕毛巾

或滅火 ( 防

火)毯覆蓋，

或緊急啟動

滅火程序 

2-8 通知場所負

責人或管理

人、系(所)辦

公室。 

2-9 受傷人員沖

水後送衛保

組或醫院治

療 。 



2-5 切忌以一盞

酒精燈，去

引燃另一盞

酒精燈。 

2-6 不可將酒精

燈放置實驗

桌邊緣 

6. 工作後

3-2 使用完畢，

以瓶蓋罩上

並確認火熄

滅。 

3-3 將機具及清

理週邊環境

整潔並將器

具歸位 

3-4 長時間不使

用，應將酒

精到回儲存

瓶。 

無 無 無 

圖

解 

製表人：000            實驗室負責人：  000              發行日期:2019-01-20 

備註：本安全作業標準僅供參考，各系(所)中心或實驗室請依實際需求修改。



有機溶劑作業安全作業標準 
 

作業種類區分：化學品調配 

單位作業名稱：普通化學實驗 

作 業 方 式 ：個人作業或協力作業 

使用處理材料：有機溶劑 

使用器具工具：水槽、玻璃器皿、玻璃棒、量筒等 

防 護 器 具 ：全面式防毒面具、半面式防毒面具、活性碳口罩、防護手套 

資 格 限 制 ：實驗室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監督管理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 確認物質成份(可查看安全資料表)。 

  (2) 開啟抽風排氣裝置。 

  (3) 配戴個人防護具。 

2.作業中：  

  (1) 保持作業場所通風換氣。 

  (2) 儘可能在上風位置工作，以避免吸入有機溶劑之蒸氣。 

  (3) 儘可能避免皮膚直接接觸。 

  (4)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應裝設有效局部排氣或整體換氣裝置，作業 

     過程隨時保持有效運轉。 

3.作業後： 

  (1) 作業結束容器蓋緊密閉。 

  (2) 產生廢液倒入有機溶劑廢液桶(可查看廢液相容表)。 

二、事故處理： 

(1)急性中毒：立即將中毒人員移到空氣流通的地方，放低頭部使其側臥或仰臥，   

  並保持他的體溫。立即通知實驗室負責人、環安組。中毒人員如果失去知覺 

  時，應立即將嘴中東西拿出來。 

(2)爆炸火災：初期滅火，按下手動火警警報按鈕，啟動實驗場所緊急應變處理 

  程序。 

 

發行日期：2022.09.15 

製作人： 

實驗室負責人： 

附錄 1-3 



特定化學物質(強腐蝕性) 安全作業標準 
 

作業種類區分：化學品調配 

單位作業名稱：普通化學實驗 

作 業 方 式 ：個人作業或協力作業 

使用處理材料：特定化學物質(強腐蝕性) 

使用器具工具：不易腐蝕材質之容器 

防 護 器 具 ：全面式防毒面具、半面式防毒面具、不浸透性防護手套、防護衣、 

              防護眼鏡 

資 格 限 制 ：實驗室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特化作業主管監督管理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 確認物質之危害特性(可查看安全資料表)。 

  (2) 配戴合適之個人防護具。 

2.作業中：  

  (1) 保持作業場所通風換氣。 

  (2) 儘可能在上風位置工作，以避免吸入強腐蝕性物質之氣體。 

  (3) 避免皮膚直接接觸。 

  (4)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應裝設有效局部排氣或整體換氣裝置，作業過程隨     

      時保持有效運轉。 

3.作業後： 

  (1) 作業結束容器蓋緊密閉。 

  (2) 容器、器具使用後應充分用水洗滌乾淨。 

  (2) 產生廢液倒入相容之廢液桶(可查看廢液相容表)。 

二、事故處理： 

(1)噴濺洩漏：洩漏化學藥品應依其性質採取緊急處理，皮膚碰觸化學藥品立刻 

  用以洗眼或緊急沖淋設備沖洗至少 30 分鐘，並立即就醫檢查，立即通知實驗 

  室負責人及環安組。 

(2)強腐蝕性物質如硫酸於稀釋作業，勿將水直接加入硫酸中，以防止產生水氣 

  爆炸之危險。 

   (3)強腐蝕性物質之強酸，須避免與硫化物或氰化物混合產生 H2S 或 HCN。 

發行日期：2022.09.15 

製作人： 

實驗室負責人： 

附錄 1-4 



烘箱安全作業標準 
 

作業種類區分：乾燥設備 

單位作業名稱：烘箱操作 

作 業 方 式 ：個人作業或協力作業 

使用處理材料：玻璃容器或欲烘乾去除水份之物品 

使用器具工具：耐高溫玻璃、瓷器或塑膠 

防 護 器 具 ：實驗衣、護目鏡、取物用具及隔熱手套 

資 格 限 制 ：實驗室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  檢查電氣是否正常，烘箱放置場所需通風良好。 

  (2) 遠離易爆、易燃化學物品 (不可放置烘箱上) 。 

  (3) 烘箱散熱孔應保持通暢與清潔。 

  (4) 烘箱內物品擺置應均勻或不擁擠，以免影響熱風循環。 

2.作業中：  

  (1) 開啟電源開關並調整適當溫度與加熱時間(溫度設定應考量物品之燃 

     點，易燃物(如濾紙)烘乾時溫度不可過高) 。 

  (2) 確實使用隔熱手套與穿著實驗衣和戴護目鏡。 

  (3) 烘乾物有易燃風險者，操作人員嚴禁離開現場。 

3.作業後： 

  (1) 關閉電源。 

  (2) 取出物品後將烘箱門關閉。 

  (2) 使用後將機具及週邊環境清理整潔並將器具歸位。 

二、事故處理： 

(1)燒燙傷：人員受傷先送學校衛保組，視情況再送醫院急救治療。 

(2)機具設備故障或異常，掛牌停用，洽請廠商維修。 

(3)玻璃破裂請戴手套或工具確實清理後，放置於實驗室廢玻璃堅固容器內。 

 

發行日期：2022.09.15 

製作人： 

實驗室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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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排氣櫃安全作業標準 
 

作業種類區分：局部排氣裝置 

單位作業名稱：化學排氣櫃操作 

作 業 方 式 ：個人作業或協力作業 

使用處理材料：揮發性化學藥品、毒性化學藥品及配置藥品等 

使用器具工具：水槽、玻璃器皿、攪拌裝置、玻璃棒、量筒等 

防 護 器 具 ：實驗衣、護目鏡、手套、活性碳口罩以上 

資 格 限 制 ：實驗室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一、工作步驟： 

1.作業前：  

  (1)  檢查電氣是否正常。  

  (2) 確認抽排氣裝置有效運作。 

2.作業中：  

  (1) 配戴防護器具(勿將頭伸入櫃內) 。 

  (2) 櫃內勿堆置非必要物品，避免影響導流板排煙效率。 

  (3) 操作時，環境儘量減少氣流擾動，並將拉門拉至最低高度。 

3.作業後： 

  (1) 關閉電源。 

  (2) 櫃內器具及檯面確實清理並歸位。 

  (3) 定期（至少 1 次/月）進行自檢並確認風機運轉正常，及管線無破損， 

     自動檢查表留存 3 年。 

  (4) 產生廢液傾倒至相容廢液桶(可查看廢液相容表)。 

二、事故處理： 

(1)人員受傷先送學校衛保組，視情況再送醫院急救治療。 

(2)(抽)排氣櫃故障或異常，掛牌停用，洽請廠商維修。 

 

發行日期：2022.09.15 

製作人： 

實驗室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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